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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3日

（2016）浙0702民初13050号
胡莉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胡莉娜、金华市宇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3050 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54号

傅兵军：本院受理审理原告周涵诉被告傅兵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702民初8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龙

沙支行因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为 3130005134299159，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5
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1日，出票人为
金华市东联汽车变速箱厂（普通合伙），收款人为杭
州东北特殊钢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272000 元，付
款行为金华银行市府支行营业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140号

吕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诉被告吕航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6140号民事
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201号

胡俊擘：本院受理原告金华时代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胡俊擘物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02 民 初 920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575号

徐虹伟、徐丽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与被告徐虹伟、徐丽青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12575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奥帆标准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汇 票 号 码 为
1030005123587262，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出票人为浙江派
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奥帆标准
件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4 万元，付款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自公告之日起 2017 年 5 月 15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73号

李京、华珍燕：本院受理原告王卫东诉你们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3598号

钱月林：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
被告张金明、钱月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被告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35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执11050号

长兴新双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
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支行与被执行人东阳市何氏建材有限公司、长兴
新双龙置业有限公司、李米德、王荣胜、陈荣、何
正明、王杭华、陈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
中，因你地址不详，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执 11050 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内容：拍卖被执行人长兴新双龙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长兴县雉城镇古城街双龙大厦
的房地产[权证号码：长房权证雉城字第 00118897
号、长土国用（2009）第 00110368 号（房号：1A11、
1A18、1A20、1A23、1B03、1B08、1B16、1B20、1B28、
1C22、1C29、1D06、1D15、1D18、1D22、1E05、
1E10、1E12、1E19、3B67）；长 房 权 证 雉 城 字 第
00118904 号、长土国用（2009）第 00110366 号（房
号 ：1A01、1A10、1A12、1A15、1A17、1A22、1A26、
1B02、1B10、1B22、1B27、1C21、1C19、1C25、1C28、
1D02、1D05、1D10、1D19、1D21、1E02、1E06、1E07、
1E08、1E15、1E16、1E17）]。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931号

苏闪闪：本院受理原告骆智毓诉被告苏闪闪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一
十三条的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闪闪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向 原 告 骆 智 毓 支 付 货 款
2688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4 年 2 月 6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 元，
公告费 1200 元，由被告苏闪闪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发出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422号

义乌市恒鸿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
婺城区欧金广告材料经营部诉被告义乌市恒鸿广告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2016)浙 0782 民初 114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421号

义乌市鑫禧龙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
市婺城区欧金广告材料经营部诉被告义乌市鑫禧龙
广告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2016)浙0782民初1142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177号

张豪、陈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永康市奔宝汽车
修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留置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收到判决书后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632号

倪杨政、贵雪芳：本院受理原告俞则与被告倪杨
政、贵雪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263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939号

周锴、胡心浩：本院受理原告颜禄亮与被告周
锴、胡心浩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 结 。 因 采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判 决
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193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189号

江西浙中钢构有限公司、周安航、郎大军、方金
好：本院受理原告李益诉被告江西浙中钢构有限
公司、周安航、郎大军、方金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住
院伙食费、交通费、鉴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154152.66 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7 年 3 月 29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西门四楼 17 号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243号

陈承在：本院受理原告谢华美为与被告陈承在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
524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011号

温州特尔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吴旭泽、周小西：
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剑友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
特尔乐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吴旭泽、周小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5011号
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895号

刘秋福：原告陈蓉美与被告刘秋福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4895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
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应。 永康市人民法院

被列为重点追逃对象
2016年1月1日，外逃7年的“百名红通”10号嫌犯裴健

强被抓获归案，这是“天网”行动以来到案的第19名“百名红
通”人员，也是北京市在境外抓获的第2个红通人员。

裴健强，男，48岁，北京市人，原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
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涉嫌贪污罪，2009年11月潜逃出境。

据悉，2015年中央开展“天网”行动，曝光百名红通人员
后，北京市将裴健强列为重点追逃对象。

在摸排线索过程中，西城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裴
健强在非洲西部国家几内亚。北京市追逃办、市区检察院经
研判核实，确定裴健强藏身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市，经营
一家洗浴中心，有涉黑背景。

2015年12月25日，裴健强被几内亚警方抓获归案，裴健
强自愿接受遣返，并由几内亚警方于同年12月30日移交给
中方追逃小组押解回国。在没有航班直飞国内的情况下，工
作小组辗转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国将其押解回国。

截取公款买车后又潜逃几内亚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裴健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根据北京检方2016年1月1日通报显示，2003年5月，裴
健强曾为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国际）进出口部
负责人，在担任该职务时，其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20
余万元，并挪用资金数万元。

在6个月之后，裴健强参与一起海关走私案件，通过制
作假合同、发票的手段帮助上海某机电公司逃税45万人民
币，最后因涉嫌走私入狱。

2004年，裴健强被上海高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后
因减刑提前出狱。

北京西城检察院于2009年6月对裴健强涉贪立案，也就
在西城检察院立案不久，裴健强外逃，而外逃时间正好与他
出狱的时间吻合，均为2009年11月。

2010年，北京市西城检察院对裴健强办理红色通缉令并
上网追逃。

拿不出钱买新车动用公款
2016年9月5日，检察院向西城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

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裴健强对公诉机关的指
控没有异议。

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裴健
强于 2001 年 6 月接到委派而成为该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
裴健强在银行开设了一个公司的银行账户，用于部分业务款
项的收支流通，这个账户由他本人控制，钱款来源则是公司
的业务款。

2003年5月底，裴健强从这个由他本人控制的公司账户
上截取公款，并以支票的形式支付给北京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用于购买一辆大众帕萨特牌小型轿车，车子并没有
给公司，而是被裴健强登记在了自己名下，供其个人使用，并
于2004年底，将这辆车转卖给他人。

据裴健强交代，当时他的车被撞了，想买辆车，一时拿不
出这么多钱，正好公司的账户里有款，于是就先拿着用了。
之后，他便直接从公司这个账户上，开了一张支票，给自己买
了这辆帕萨特。

混迹几内亚打工 一度交不起房租
到案后，回忆起在外逃亡的这几年，裴健强曾感慨，在国

外隐藏的这段生活很艰难，曾几次徘徊在中国大使馆门口，
想要进去自首。

据裴健强交代，2009年11月，他逃到几内亚，开始的一
年里，他整日混在街头巷尾，跟当地人学习法语、了解当地情
况。后来有了一定语言基础，先后陆续做过厨师、翻译等工
作。后来拿出所有积蓄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洗浴中心，因赶上
埃博拉疫情以及几内亚国内局势动荡，洗浴中心开业以后生
意一直惨淡，甚至一度交不起房租。

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裴健强于2009年6月23日被抓获
到案，后在取保候审期间脱保潜逃，并因此被网上通缉，其虽
自愿接受遣返，但不符合自首的构成条件。但鉴于其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综上，西城法院
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裴健强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并责
令其退赔被害公司29.97万元。

刚出狱又因涉嫌贪污被立案，取保候审期间脱逃至非洲

他曾几次徘徊在中国大使馆前想自首
《法制晚报》唐宁

他曾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刑，出狱后又因涉嫌贪污被立案，在取保候审期间外逃至非洲，在
几内亚共和国混迹街头巷尾7年，做厨师、翻译过活。而贪污的原因，只是因为车被撞了想买辆新车
又拿不出钱，于是动用了公款。

记者近日获悉，北京西城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红通人员裴健强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
并责令其退赔贪污公司的公款。


